附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科研项目博士研究生助学金发放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促进研究生教育持续健康发展，根据《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科研项目博士研究生是指教育部为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解决重大战略问题，储备战略人才，探索基于国家高水平科研项目、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和重大工程项目探索实施的“科研项目博士研究生专项招生计划”录取的博士研究生。
第三条 科研项目博士研究生学费标准、学业奖学金标准、助学金标准与其他全日制非定向研究生相同。
第四条 科研项目博士研究生的助学金均由导师承担，以助研津贴的形式向学生发放，每生每月2550元，在学制内每年按12个月发放。
第五条 科研项目博士研究生助研津贴发放流程：
（一）相关导师需在学校录取名单确定两周内办理科研项目博士研究生助学金划转。科研项目博士研究生助学金可以从横向科研经费、科研发展基金或有劳务费预算的纵向科研经费等项目账号划转（纵向项目在一年内结题的，不能划转），若该项资金由多个科研项目划转，则每个项目均需填写一张登记表（详见附件）。划转标准为每生2550*12*学制（元），经费可一并划转，也可按年划转，若学校博士研究生助学金标准发生变动，以最新的标准发放；
（二）各学院按要求汇总本单位科研项目博士研究生经费划转明细，并报学校；
（三）学校审核汇总各单位《科研项目博士研究生助学金划转审批表》并统一将经费划转至专项账户；
（四）学校将经费划转情况反馈各学院，各学院督促本单位导师及时划转经费。逾期不办理的视为拒绝提供助研津贴，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组根据实际情况，削减或取消未提供津贴导师下一年度的招生名额；
[bookmark: _GoBack]第六条 导师有权督促研究生开展科研工作并考核其工作绩效；有权根据考核结果申请减少或停发相关学生助研津贴，但必须经学院和学校同意。休学期间暂缓发放助研津贴；研究生在处分期内停发相应时段的助研津贴且不予补发；研究生在学制内离校的（含退学和提前毕业，学位论文答辩通过视为毕业），不再发放助研津贴。
第七条 导师可根据课题经费情况和研究生参与程度，在学校规定的标准基础上增加科研项目博士研究生助研津贴的支付额度和资助期限。 
第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负责解释。
